
文州市监发〔2020〕94号

文山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调整
49 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

各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州局各科室：

  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2020 年

12 月 2 日，州人民政府印发了《文山州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351

项涉及州级行政权力的决定》（文 政发 〔2020〕32 号 ），对 351

项涉及州级行政权力进行调整。此次调整涉及市场监管部门行政

权力 49 项，其中：取消 18 项，合并 26 项，下放和属地化管理5

项。为认真做好此次调整事项的落实和衔接工作，请各县（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州局各科室，切实加强对此次取消事项的事中

事后监管，避免出现空档期，对合并以及下放和属地管理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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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要求开展工作。

附件：1. 文山州人民政府决定取消的行政权力事项（市场

监管部门部分）

2.文山州人民政府决定合并实施的行政权力事项（市

场监管部门部分）

3. 文山州人民政府决定承接、下放和属地管理的行

政权力事项（市场监管部门部分）

文山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12 月 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文山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0年 12月 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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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文山州人民政府决定取消的行政权力事项（市场监管部门部分）
序

号
事项名称

实施部门

及行使层级
设定依据 事项类型 调整方式

1
轴承钢材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

证申请受理

市场监管部

门（省级委

托州级实

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试行简化审批

程序的决定》（国发〔2017〕34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和试行

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云政发〔2017〕76 号）

行政许可 取消。

2
防伪技术产品

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核发

市场监管部

门（省级委

托州级受

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简化审

批程序的决定》（国发〔2018〕33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和试行

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云政发〔2017〕76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

和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云政发〔2018〕70 号）

行政许可 取消。

3

摩擦材料及密

封制品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

核发

市场监管部

门（省级委

托州级受

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简化审

批程序的决定》（国发〔2018〕33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和试行

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云政发〔2017〕76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

和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云政发〔2018〕70 号）

取消，其中刹车片产品需

在完成有关程序后转为强

制性产品认证管理，在此

之前仍对其实施生产许可

证管理。



— 4—

4
公路桥梁支座

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核发

市场监管部

门（省级委

托州级受

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简化审

批程序的决定》（国发〔2018〕33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和试行

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云政发〔2017〕76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

和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云政发〔2018〕70 号）

行政许可 取消。

5
砂轮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核

发

市场监管部

门（省级委

托州级实

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试行简化审批

程序的决定》（国发〔2017〕34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和试行

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云政发〔2017〕76 号）

行政许可 取消。

6
内燃机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

核发

市场监管部

门（省级委

托州级实

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简化审

批程序的决定》（国发〔2018〕33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和试行

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云政发〔2017〕76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

和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云政发〔2018〕70 号）

行政许可 取消。

7
钢丝绳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

核发

市场监管部

门（省级委

托州级实

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试行简化审批

程序的决定》（国发〔2017〕34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和试行

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云政发〔2017〕76 号）

行政许可 取消。



— 5—

8

预应力混凝土

用钢材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

核发

市场监管部

门（省级委

托州级实

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试行简化审批

程序的决定》（国发〔2017〕34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和试行

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云政发〔2017〕76 号）

行政许可 取消。

9
预应力混凝土

枕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核发

市场监管部

门（省级委

托州级实

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试行简化审批

程序的决定》（国发〔2017〕34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和试行

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云政发〔2017〕76 号）

行政许可 取消。

10

特种劳动防护

用品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核

发

市场监管部

门（省级委

托州级实

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试行简化审批

程序的决定》（国发〔2017〕34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和试行

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云政发〔2017〕76 号）

行政许可 取消。

11
耐火材料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

证核发

市场监管部

门（省级委

托州级实

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试行简化审批

程序的决定》（国发〔2017〕34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和试行

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云政发〔2017〕76 号）

行政许可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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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筑防水卷材

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核发

市场监管部

门（省级委

托州级实

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试行简化审批

程序的决定》（国发〔2017〕34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和试行

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云政发〔2017〕76 号）

行政许可 取消。

13
汽车制动液工

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核发

市场监管部

门（省级委

托州级实

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试行简化审批

程序的决定》（国发〔2017〕34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和试行

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云政发〔2017〕76 号）

行政许可 取消。

14 专利资助
市场监管部

门（省、州）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提升专利申请质量的若干意见》

（国知发管字〔2013〕87 号）
行政给付

取消，调整为公共服务事

项。

15 采用国际标准
市场监管部

门（省、州）

《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0
号）

行政确认 取消。

16 专利维权援助
市场监管部

门（省、州）
《云南省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

其他行政

权力

取消，调整为公共服务事

项。

17
对专利申请权

和专利权归属

等纠纷的调解

市场监管部

门（省、州、

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云南省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

其他行政

权力

取消，调整为公共服务事

项。

18
药品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

（GSP）认证

药监部门

（省、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 行政许可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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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文山州人民政府决定合并实施的行政权力事项（市场监管部门部分）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部门

及行使层

级

设定依据 事项类型 调整方式

1

为社会提供公证

数据的产品质量

检验机构计量认

证

市场监管

部门（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云政发〔2017〕86 号）

行政许可

合并实施，并入“检验检测机构资质

认定”，不再单列。

2
产品质量检验机

构资格认定

市场监管

部门（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云政发〔2017〕86 号）

行政许可

3
特种设备作业人

员资格认定

市场监管

部门（州、

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2014〕5 号）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令第 70 号发布，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令第 140 号修正）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云政发〔2017〕86 号）

行政许可

合并实施，合并为“特种设备检验、

检测人员资格认定，特种设备作业人

员资格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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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种设备安装改

造修理单位许可

市场监管

部门（省、

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2014〕5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云政发〔2017〕86 号）

行政许可

合并实施，合并为“特种设备生产单

位许可”。
5

特种设备设计单

位许可

市场监管

部门（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

行政许可

6
特种设备制造单

位许可

市场监管

部门（省、

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行政许可

7
移动式压力容器、

气瓶充装单位许

可

市场监管

部门（省级

委托州级

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特种设备行政许可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云政发〔2017〕86 号）

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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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卫星电视广播地

面接收设备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

申请受理

市场监管

部门（省级

委托州级

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试行

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国发〔2017〕34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

限和试行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云政发〔2017〕76 号）

取消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产

品中室外单元、直播卫星电视接收天

线、直播卫星一体化室外单元、直播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机等 4个产品单元

的 审批，其他审批权限与“无线广播

电视发射设备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申

请受理”合并为“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核发”的子项“广播电视传输设备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申请受理”。

9

无线广播电视发

射设备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申请受

理

市场监管

部门（省级

委托州级

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试行

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国发〔2017〕34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

限和试行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云政发〔2017〕76 号）

行政许可

取消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产品中

发射天线和数字电视直放站等 2 个

产品单元的审批，其他审批权限与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受理”合并为“重要

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核发”的子项

“广播电视传输设备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申请受理”。

10 内资企业登记

市场监管

部门（省、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行政许可
合并实施，合并为“企业设立、变更、

注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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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外商投资企业登

记

市场监管

部门（省、

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行政许可

12
食品（含保健食

品）生产许可

市场监管

部门（省、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24 号）

行政许可

合并实施，合并为“食品（含保健食

品）生产、经营许可”。
13

食品添加剂生产

许可

市场监管

部门（省、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行政许可

14
食品（含保健食

品）经营许可

市场监管

部门（州、

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行政许可

15
特种设备违法行

为举报奖励

市场监管

部门（省、

州、县）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行政奖励

合并实施，合并为“市场监管领域违

法行为举报奖励”。
16

对价格违法行为

举报的奖励

市场监管

部门（省、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令第 6 号）

行政奖励

17
食品安全举报奖

励

市场监管

部门（省、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行政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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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对举报直销经营

违法行为的奖励

市场监管

部门（省、

州、县）

《直销管理条例》 行政奖励

19
对检举产品质量

违法行为的奖励

市场监管

部门（省、

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行政奖励

20
被列入经营异常

企业移出企业异

常名录申请

市场监管

部门（省、

州、县）

《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令第 68 号）

其他行政

权力

合并实施，合并为“企业经营异常名

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录移出申请”。

21
医疗用毒性药品

经营审批

药监部门

（省、州）

《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

《国务院关于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

的决定》（国发〔2010〕21 号）

行政许可
合并实施，合并为“特殊药品经营许

可”。

22
药品零售企业许

可

药监部门

（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行政许可 合并实施，合并为“药品经营许可”。

23
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违法生产举报

奖励

药监部门

（省、州、

县）

《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令第 7 号发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7 号修正）

行政奖励

合并实施，并入“药品、医疗器械、

化妆品违法行为举报奖 励”，不再单

列。

24
第一类医疗器械

委托生产备案

药监部门

（州）

《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令第 7 号发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7 号修正）

其他行政

权力

合并实施，合并为“医疗器械委托生

产备案”。

25
第一类医疗器械

产品备案

药监部门

（州）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其他行政

权力 合并实施，合并为“第一类医疗器械

产品及生产 备案”。
26

第一类医疗器械

生产备案

药监部门

（州）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其他行政

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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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文山州人民政府决定承接、下放和属地管理的行政权力事项
（市场监管部门部分）

序

号
事项名称

实施部门
及行使层级

设定依据 事项类型 调整方式

1
特种设备使用登

记

市场监管部

门 （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行政许可

部分下放，将除跨州、市长输管道以外的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权限下放至县级市场

监管部门。

2
特种设备安装、

改造、维修告知

市场监管部

门 （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其他行政

权力

下放，将州级权限下放至县级市场监管部

门。

3
检验检测机构资

质认定

市场监管部

门 （省级委

托 州 级 实

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63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

决定》（云政发〔2017〕86 号）

行政许可
下放，将省级权限下放至州级市场监管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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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业设立、变更、

注销登记

市场监管部

门（省、州、

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行政许可

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登记权限调整为：

州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

出资人职责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投资设立

并持有 50%以上（不含 50%）股份的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州政府批准设立的或者政

府授权部门审查同意设立的企业（含州级

重大招商引资企业）；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授权登记的企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和行政规章规定应当由州局

登记的企业。

上述范围以外的企业登记，下放至企业住

所（经营场所）所在地的各县（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按属地管理登记。

5
科研和教学用毒

性药品购买审批

药监部门

（省、州、

县）

《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 行政许可

省药监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州、县级药监

部门审批权限。此事项是 “特殊药品购买

许可”的子项。




